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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3年 7月 16日修訂

一、依據

依國有財產法第28條但書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5條之規定、國有公用不動
產收益原則第3點第2項規定辦理。

二、目的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以下簡稱本分署)為提供全體職員生便利
及多元餐飲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三、場地申請區域、時段及使用期間

(一)申請區域
本分署可申請餐飲場地分為4個區域(節能屋A區、B區及相思林C區、
D區)，每個區域面積以1個行動餐車之停車格大小為限(約長5.5公尺，
寬2.5公尺)。

(二)申請時段
申請使用日為工作日(原則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使用時間自上午11
時至下午7時止(以8小時為限)，計有20個時段可供申請，每個單位每
次最多可申請2個(如有增加需求經本分署同意得增加數量)，並依申請
順序優先選擇(申請時段詳如下表，場地平面圖如附件1)。

地點/日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節能屋A區 A-1 A-2 A-3 A-4 A-5
節能屋B區 B-1 B-2 B-3 B-4 B-5
相思林C區 C-1 C-2 C-3 C-4 C-5
相思林D區 D-1 D-2 D-3 D-4 D-5

(三)申請使用期間
申請使用期間以月為原則(最少1個月，最多12個月)，並依申請單位申
請月數計算本次使用費，如不足月之使用費，依當月申請比例以四捨五
入方式計算(例如：當月星期一有4次，申請單位申請A-1時段 3次，當
月使用費以3/4比例計算)。

四、場地申請資格及程序

(一)申請資格

1.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8條第4項規定之「食品業者登錄辦法」，
登錄完成並取得登錄字號之廠商。

2.1年內有履約不良紀錄或經本分署調查消費者滿意度結果最後一名之
申請單位，本分署有權拒絕停止申請1次(初次申請單位不適用)。



(二)申請單位應檢附文件(文件若為影本，必要時本分署得通知申請單位提
出正本供查驗)：

1.本分署餐飲單位場地申請暨履約書(附件2)。

2.食品業者登錄完成之證明文件。

3.販售食品近1年內微生物相關檢測報告。

4.販售食品之品項、售價及訂購方式等相關資訊。

5.販售攤位或行動餐車之照片(至少2張)。

(三)申請單位應備妥上述資料，親送或郵件(以郵戳為憑)送達本分署特定對
象及學員輔導科，本分署受理日之翌日起10個工作日後，將通知申請
單位審核結果。

(四)申請合格單位應於進駐前3個上班日前，預先繳清本次場地使用費，並
檢附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法第13條之規定，
如投保期限未合於本次申請之效期，請填具切結書承諾將於效期期滿前

    完成續保作業，切結書如附件3)；如逾期未繳費者或保險資料不符上述
規定者，將視同放棄使用權利。

五、場地收費方式

每月每個場地每時段之使用費總計為新臺幣(下同)400元(包含場地費200
元、固定電費150元及地價稅50元)；另為照顧弱勢族群，申請單位如為
非營利事業單位(如：基金會、社福團體、慈善機關…等)，參照國有公用
不動產收益原則第5點第4項規定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之相關規定，場地
費以6折優惠價120元計算(200元*60%=120元)，故使用費以優惠價320
元(包含場地費120元、固定電費150元及地價稅50元)計收。

(一)場地費：參照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第5點第1項第1款「年租金最
低為土地按當期申報地價總額乘以百分之五」及第4款「得由管理機關
考量不動產使用方式、區位條件、市場行情、稅費支出等因素(以下統
稱定價因素)調高」之規定，每個申請區域每月場地費計收200元(計算
過程如下表)。

使用面積 申報地價 百分之五 年場地費 每月場地費 建議每月場地費
5.5m*2.5m 2900 5% 1994元 166元 200元

(二)固定電費：參考「112年節能屋廣場標租案」得標廠商每月平均使用度
數為21.3度，每度電費平均4.27元，每月電費為88.1元，考量113年
4月起電費調漲，建議每月電費以150元計收(計算過程如下表)。

平均每月使用度數 平均每月每度電費 每月電費 建議每月電費

21.3度 4.27元 88.1元 150元

(三)地價稅：依使用面積核算地價稅額為399元【課稅地價(地段土地面積×
地段申報地價)×適用稅率–累進差額＝地價稅額】，建議以50元計收



(計算過程如下表)。

使用面積 申報地價
稅率(一般土
地-第1級)

累進差額 地價稅額
每月

地價稅額
建議每月
地價稅額

5.5m*2.5m 2900 10‰ 0 399元 33.25元 50元

六、場地繳款方式

(一)現金：請至本分署秘書室出納繳費。

(二)票據：以金融機構簽發之本票或支票繳納者，抬頭為「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中彰投分署」。

(三)匯款：銀行及分行名稱「中央銀行國庫局0000022」，帳號
「24302002122040」，戶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

七、場地停止使用及退費申請

(一)本分署如有使用場地需求時(如：違反政府法令、配合相關政策及活動
等)，應事先通知申請單位停止使用場地，其預先繳納之費用，依未使
用比率計算退費金額，申請單位不得要求其他賠償。

(二)申請單位因天然災害之不可抗力因素須停止使用場地，應檢附其證明文
件，事前向本分署提出申請，經本分署同意後，其預先繳納之費用，依
未使用比率計算退費金額。

(三)申請單位於使用期間，如自行中途放棄使用場地之權利，本分署不予辦
理退費，使用單位不得有異議。

(四)申請單位於使用期間，如有違反下述規定之情事，經本分署協商後仍未
改善者，本分署可停止使用單位場地之使用權，其預先繳納之費用，本
分署不予辦理退費，使用單位不得有異議。

1.涉及食品衛生安全之疑慮。

2.涉及危害公共安全之情事。

3.未善盡環境維護之責(如：製造環境污染、髒亂及噪音等)。

4.未遵守本分署園區安全管理相關規定(如：禁菸區吸菸等)。

5.未妥善處理消費糾紛。

6.未依實際使用需求，就場地授權使用範圍內，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及
雇主意外責任險。另如因使用單位之過失而造成任何意外事故，應由
使用單位自負賠償責任，本分署不負責賠償。

7.違反本場地申請案之相關規定。

8.將本場地轉租、委託他人經營、與他人合作經營或提供第三人使用。
八、本要點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